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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花劳人仲案〔2021〕2867 号

申请人：蒙某，男，壮族，住址：广西上林县镇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万得福汽车电子数码检测设备有限公

司，地址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秀塘村金谷南路 15 号之一

厂房六 3 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逸洋

申请人蒙某诉被申请人广州万得福汽车电子数码检测

设备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，申请人蒙某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李逸洋参加了庭审，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入职被申请人

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软件工程师，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，

离职时间是 2021 年 9月 17 日，离职原因是因请假半天不批，

老板就说因工作不在状态，叫我第二天不去公司给予辞退。

仲裁请求：1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

年 9 月 16 日的工资 8000 元；2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

年 6 月 7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的经济赔偿金 15000 元；3、

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待通知金 15000 元（15000 元/

每月*1 个月=15000 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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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辩称：我方已经正常发放了申请人工资。关于

经济赔偿金，我方认为不合理，因为申请人在 2021 年 9 月

17 日申请请假，没有获得我方批准，然后申请人就没有再来

上班，而且申请人过试用期后，出现了严重的违反公司规章

制度，我方以申请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解除了申请人的劳动

关系。

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入职被申请

人处工作，工作岗位是软件工程师，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，

有购买社保，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离职。申请人月平均工资

15000 元，工资是固定工资，每天工作 8 小时，每周 5 天，

周六日休息，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，领取工资需要签名，

上班需要考勤。在职期间的工资已经全部结清，确认 2021

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的工资 8000 元已经领取。

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向本委申请劳动仲裁。

庭审中，申请人主张离职原因是因请假半天不批，老板

就以申请人工作不在状态，让申请人第二天不用公司给予辞

退，单位方通过微信的方式通知不用去上班。申请人确认有

出现上班睡觉的情况，因为车间的上班时间是下午 13 时 30

分，在办公室的上班时间是下午 13 时 00 分，因为看到车间

的人还在睡觉，所以也睡觉到下午 13 时 30 分，当时也没有

人告知不允许上班后睡觉，在职期间都存在该情况，但是单

位方也没有作出罚款的行为。确认 2021 年 9 月 10 日的去银

行办事的事实，当天办完事后有回单位上班。清楚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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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章制度。

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1、与“万

得福 李逸洋 老板”聊天记录（1 页）；2、工资条及记录等。

被申请人确认证据 1、2 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。

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离职原因是因申请人请假半天不

批，就以申请人工作不在状态，让申请人第二天不用公司给

予辞退，被申请人主张除上述原因外，主张申请人在职期间

违反公司纪律对公司其他员工产生严重的影响，具体表现为

2021 年 9 月 17 日中午用餐的时间申请人在公司群里面发要

求以亲戚需要搬家为由请假半天，5 分钟后被申请人法定代

表人就在群里发了搬家可以请搬家公司，所以就没有批准申

请人的请假，在下午上班后的一小时，法定代表人就私发微

信给申请人这种情况是公然旷工；公司是下午 13 时上班，

申请人从 2021 年 7月 15 日开始一直都是下午 13 时 30 分才

到岗位，之前一直在睡觉，员工手册也有明确规定的，也有

提醒申请人，但是申请人一直没有理会；申请人经常离开自

己的工作岗位，然后在车间睡觉，申请人在职期间一动不动

地睡觉长达 10 分钟的次数达到 16 次（仅仅翻看监控的情况

下）；2021 年 9 月 10 日上午另外一名开发部的同事找申请人

去商量开发的事情，申请人说不在公司要在银行办事，但该

外出没有与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员交代过，没有请假也没

有作任何申请就擅自离开岗位，申请人也自己确认了。

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员工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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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。

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提交员工手册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

不确认关联性，主张有看过员工手册，但没有经过培训，对

员工手册相关条款规定不清楚。

以上事实，有申请人的陈述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陈

述、有关书证、庭审笔录等为据，证据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

劳动关系，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，并应依法

履行各自的义务。

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庭审中确认已经领取 2021 年 9

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期间工资。因此，申请人再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期间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

支持，驳回申请人此项仲裁请求。

关于经济赔偿金及代通知金问题。庭审中，双方均确认

因申请人请假半天不批，就以申请人工作不在状态，让申请

人第二天不用公司给予辞退。本委认为，本案被申请人以申

请人工作不在状态，将申请人辞退，但被申请人未能提供相

关证据证明其辞退申请人行为是合法的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，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九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依法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

济赔偿金 15000 元，不再支付代通知金。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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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仲裁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，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九十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

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 15000 元。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

效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

裁决存在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

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

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。

仲 裁 员 ：骆 玉 仪

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 ：江 志 炜


